
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 函 
地 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2段 51 號 13 樓 
連絡人：游雅雯 02-23773011 轉 221 
傳 真：02-27326906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 
 

免  用  印  信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年 03 月 13 日 
發文字號：112(十七)會字第 0577 號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 

主旨：隨函檢送本會「112 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人員換證回訓講

習-招生簡章」(詳附件)，歡迎會員踴躍報名參加，請 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 一、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人員認可要點第 9點辦理。 

 二、上課時間：112 年 5 月 5日(五)上午 09:00~17:30 

        112 年 5 月 6日(六)下午 13:40~18:00 

 三、上課地點：本會第一會議室(臺北市基隆路二段 51 號 13 樓) 

 四、課程內容請詳報名簡章。 

 五、報名費用：新台幣 2,000 元整(退訓或離訓恕不退費)。 

 六、招生人數：每場次招生名額 60 名，依報名繳費順序額滿為止 

   （惟報名未達 40 名者恕不開班）。 

 七、本課程已依內政部 96.06.21 台內營字第 0960803535 號函「建築師 

   開業證書申請換發及研習證明文件認可辦法」申辦核備；建築師參 

   加本講習之積分，尚需經內政部認可後方得累積換證積分。 

 八、本活動適用會員福利多元化辦法。 

 

正本：全體會員 

 

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



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人員換證回訓講習」講習會課程表 

一、時間：112 年 5 月 5 日(五)上午 09:00~17:30 

      112 年 5 月 6 日(六)下午 13:40~18:00 
二、地點：本會第一會議室(臺北市基隆路二段 51 號 13 樓)。 

三、課程及時間表：           主持人：公安申報專案小組林召集人大祐 

5 月 5 日(星期五) 

時間 課程內容 

09:00-09:20 報到 講師 

09:30-10:30 

10:30-11:30 

建築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暨近年修正重
點說明 

臺北市建築管理
工程處使用科 

11:30-12:30 
直轄市、縣市之自治法規涉及建築物公
共安全規定與相關實務說明 

臺北市建築管理
工程處使用科 

12:30-13:30 休息(午餐不供餐，請自理) 

13:30-14:30 建築物設備安全檢查相關實例案例說明I 

14:30-15:30 建築物設備安全檢查相關實例案例說明II

賴建名建築師 
邱進發建築師 

15:30-16:30 建築物設備安全檢查相關執行疑義說明I 

16:30-17:30 建築物設備安全檢查相關執行疑義說明II

蕭鈞相建築師 

林吳柱建築師 

5 月 6日(星期六) 

時間 課程內容 

13:40-14:00 報到 講師 

14:00-15:00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檢查實例案例說明I 

15:00-16:00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檢查實例案例說明II

黃漢雄建築師 
楊松裕建築師 

16:00-17:00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檢查執行疑義說明I 

17:00-18:00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檢查執行疑義說明II

謝建華建築師 
劉奕權建築師 

 



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
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人員換證回訓講習簡章 

 

壹、依據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人員認可要點第 9點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使領有專業檢查人認可證之開業建築師，隨時掌握建築法有關法

令之規定與修正，孰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實務作

業，以提升工作職能。 

二、經講習完成並取得回訓證明文件者，向中央主管機關換發認可證

後，得續執行專業檢查人工作。 

叁、指導單位：內政部營建署。 

肆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。 

伍、講習對象：領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人員認可要點第 4 點

規定認可證之開業建築師。 

陸、開課相關資訊： 

一、上課時間：112 年 5 月 5日(五)上午 09:00~17:30 

       112 年 5 月 6日(六)下午 13:40~18:00 

二、上課地點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第一會議室。 

三、課程內容：課程及師資內容本會保有最後調整決定權。 

柒、教學考核： 

一、講習人員需親自參加並簽到、簽退(不得以圖章代替)，如有代理

上課情事，撤銷本次參訓資格，且四年內不再受理報名參訓。 

二、遲到、早退超過 10 分鐘該節視同曠課，不予核發換證回訓證明書。 

捌、證書核發： 

一、全程參與講習並確實每節課簽到者，本會發給換證回訓講習證明

書。 

二、本課程已依內政部 96.06.21 台內營字第 0960803535 號函「建築

師開業證書申請換發及研習證明文件認可辦法」申辦核備；建築

師參加本講習之積分，尚需經內政部認可後方得累積換證積分 

    (本講習若經內政部認可且全程參與講習者可領得建築師換證積

分 70 點)。 

 

 

 

 

 



玖、報名時間及費用： 

一、受理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112 年 04 月 27 日受理報名，每場次名

額共 60 位，額滿截止。 

二、填妥報名表，繳交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認可證」影

本。 

三、報名費用：新台幣 2,000 元整 

    繳費方式 說明 備註 

方式一 電匯 帳號：華南銀行世貿分行 

     156100007511 

戶名：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

方式二 信用卡 填寫信用卡刷卡表單 

(如附件) 

限請於上班時間內連

同『報名表』傳真

(FAX:02-27366318)並

立即來電確認傳真是

否收到。 

◎ 連絡人游雅雯小姐 

TEL:23773011分機221。
拾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已完成報名繳費之學員將於上課前，將另以簡訊發送上課通知。 

二、 受訓期間如有冒名頂替上課者，一經查出，撤銷參訓資格，並不

再受理報名參訓，且不退還已繳交之費用。 

三、 報名後若未能參加時，將依下列規定辦理，且不得由他人頂替： 

(一)經報名後，於開課前 2 日內通知取消參加者，每名扣 500 元

整，取消者須以書面簽署傳真並請以電話確認。 

(二)於開課當日或未通知取消參加者，每名扣 2000 元整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

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人員換證回訓講習」報名表 
 

FAX：02-273663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 年 4 月 27 日截止 

會員證號  會員姓名  

連絡電話  手機  

傳真  出生年月日  

報名費開立發票 

(本會會員不用填寫) 
抬頭(統編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          )

註：請繳交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認可證」影本。 

 

 

請於上班時間內傳真(02-27366318）至本會，並請立即來電 02-23773011

分機 221 向游雅雯小姐確認是否收到。

採方式一電匯繳費 

 

電匯後請將電匯單貼在此處後傳真。 

 

帳號：華南銀行世貿分行 156100007511 

 

戶名：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

 

匯款單黏貼處 
 



 

致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         

地址：110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2段 51 號 13 樓 

電話：(02)2377-3011   傳真：(02)2736-6318 

※本人因無法親自至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刷卡繳費，特立此授權同意書．以信用卡支付下述款項。

(刷卡人除會員本人外，以會員配偶或子女為限) 

信 用 卡 別 □VISA Card  □Master Card  □聯合信用卡  □JCB 

發 卡 銀 行  

信 用 卡 卡 號  

信用卡有效期限 西元       年        月止    

消 費 日 期 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（請以傳真日期為填寫）

卡片背面簽名欄

上 數 字 後 三 碼

 

付 款 總 金 額 新台幣      萬       千     百      拾      元整 

（請以大寫金額填寫：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零）

簽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與卡片背面簽名一致) 

商 店 代 號  

(此欄由公會填寫即可) 
授權碼  

(此欄由公會填寫即可) 

※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，一經使用或訂購物品，均應按所示之全

部金額，付款予發卡銀行。 

 

 

 【會員資料】 

會 員 證 號  會 員 姓 名  

連 絡 電 話  

繳 款 項 目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人員換證回訓講習 

※ 限於上班時間內傳真至本會專線 02-27366318，並請立即來電 

02-23773011 分機 221 游雅雯小姐確認是否收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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